
在職證明書 

本人      （參訓學員）為      （機車行名稱）之 

□負責人 

□員工 

因參加「機車行升級轉型輔導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機車維修技術課

程」所需，謹提供在職證明書做為參訓學員確實於為本機車行服務

之佐證。 

以上聲明絕無虛偽、隱匿或造假之情事，如有違反，願負其他相關

法律之責任。 

特此聲明 

 

此致 

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

機車行名稱： 

機車行統一編號： 

機車行登記地址： 

機車行電話： 

機車行用印： 

日期： 


